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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5/2014 號  (7.10.2014)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第十七次會議  

進展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黃大仙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事務

委員會 (交運會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第十七次會議討論事項的進

展。  

 

擴闊太子道東往觀塘方向近彩虹邨巴士中途站  

 

2.   運輸署、路政署及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九巴公司 )代表

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與委員進行實地視察。實地視察期間，

運輸署代表介紹延長巴士停車灣的方案，並表示已經就方案進行地區

諮詢。  

 

3.  路政署代表表示巴士停車灣延伸部分非常接近一個電箱及一

個橫跨太子道東道路指示標誌的地基，以及巴士停車灣延伸部分的地

底下可能會有多組地下公用設施，故署方須要就有關方案進行地底勘

探，以研究延長巴士停車灣的可行性，而有關勘探工程需時約三個月。

另外，遷移相關地下公用設施有機會耗時超過一年。  

 

4.   出席實地視察的委員同意路政署先進行地底勘探以研究延長

上述巴士停車灣的可行性。若遷移巴士停車灣延伸部分地底下及近電

箱位置地底下的公用設施出現困難，運輸署及路政署會研究優化有關

方案，並考慮分階段進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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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於早上繁忙時段在采頤花園對出巴士中途站進行人流統計及加開

隧巴第 101 號線特別班次  

 

5.   運輸署已將有關建議轉介巴士公司考慮，並會適時進行實地調

查，以監察有關巴士路線的服務水平及乘客使用該中途站的情況。  

 

 

於爵祿街康景樓停車場出入口加設凹凸紋警告條  

 

6.   路政署於爵祿街康景樓停車場出入口加設凹凸紋警告條工程

前、後的相片已載於附件一。  

 

 

豐盛街近觀日樓行人路改善計劃  

 

7.   運輸署、路政署及房屋署代表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與委員

進行實地視察。實地視察期間，運輸署代表介紹豐盛街行人路的優化

方案。  

 

8.   委員希望盡量擴闊觀日樓旁邊的永久行人路，並查詢將明麗樓

對出的一段豐盛街改作雙程路的可行性。運輸署及路政署代表向委員

講解現場環境對擴闊行人路的限制，包括路旁的行人天橋柱躉及斜坡

等，並表示會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擴闊有關行人路；房屋署亦表示會

研究收窄觀日樓旁邊斜坡圍欄下的石壆，以盡量擴闊該行人路。此外，

運輸署代表表示，如要將明麗樓對出的一段豐盛街改為雙程路，須要

在豐盛街加設一條行車線供車輛前往新清水灣道，及在豐盛街與新清

水灣道交界處設立新路口，供車輛前往彩虹方向。然而，該段豐盛街

兩旁未有空間加設行車線，而在新清水灣道加設交界路口亦會對新清

水灣道的車流量造成影響。  

 

9.   另外，房屋署代表向委員介紹署方在彩雲 (二 )邨興建升降機塔

和整體的無障礙通道往來彩雲 (一 )及 (二 )邨配套工程，並表示署方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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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彩雲 (二 )邨面向豐盛街的位置加設行人斜道。工程完成後，公眾可

經彩雲街市平台有蓋通道及彩雲商場升降機往返巴士站及彩雲商場。

委員與各政府部門代表徒步檢視上述無障礙通道，並提醒房屋署要繼

續與領匯保持聯絡，請領匯維持該升降機二十四小時開放及研究調整

連接彩雲街市平台與豐盛街行人路交界處的梯級和斜台，以配合將來

的永久行人路。  

 

10.   由於運輸署與路政署會在彩雲 (一 )邨近觀日樓位置進行行人路

改善計劃，為善用資源，房屋署現階段不會在彩雲 (一 )邨斜坡範圍內興

建替代的行人路。此外，位於彩雲 (一 )邨的斜坡每年均會進行結構安全

檢查，檢查後發現有關斜坡狀況良好，現階段毋須進行鞏固工程。然

而，房屋署備悉委員關注彩雲 (一 )邨觀日樓旁邊斜坡的意見，當其他政

府部門在彩雲 (一 )邨附近進行工程而有關工程又涉及鞏固彩雲 (一 )邨

斜坡時，房屋署須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委員的意見。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  ─  為橫跨龍翔道近馬仔坑道的行人天橋 (結構

編號 :  KF58)加建升降機設施  -  協調方案  

 

11.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向交運會提

交上述行人天橋加建升降機設施的最新協調方案，建議只在近橫頭磡

(即天橋的 B 出口 )加建升降機，有關協調方案獲得交運會支持及通過。

署方其後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四日期間進行新一輪的公

眾諮詢。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  ─  建議一併處理為橫跨鳳德道近龍蟠街的行

人天橋 (結構編號：KF76)及橫跨龍蟠街行人天橋 (結構編號：KF92)加

建升降機的工程  

 

12.   交運會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去信運輸及房屋局，要求局方

考慮上述建議 (附件二 )。運輸及房屋局的暫覆表示局方已將有關信件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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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路政署跟進 (附件三 )。另外，待運輸及房屋局作出決定後，土木工程

拓展署將須要重新檢討工程計劃的時間表。  

 

 

跟進太子道東噪音問題  

 

13.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及路政署代表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日與委

員到太子道東近譽‧港灣進行實地視察，並就委員提出在上述路段鋪

設低噪音物料及加建隔音屏障的建議交換意見。  

 

14.   環保署及路政署代表表示，為了研究在地區性路段應用低噪音

物料的可行性，政府已將多個現有地區性路段納入鋪設低噪音物料的

試驗計劃，以測試該物料的耐用性和減音效能。兩個政府部門目前正

就相關試驗所搜集的數據進行審視和分析，待審視有關試驗結果後才

能訂定將來的具體方案。此外，環保署及路政署研究於地區性路段應

用現有低噪音物料時，發現其耐用性較差，導致嚴重的路面保養問題

及影響減音效果。環保署及路政署正積極尋找其他耐用性及減音效果

較佳的物料。  

 

15.   另一方面，若要加建隔音屏障須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技術上

的限制。就現場視察所見，近譽‧港灣一帶的太子道東加建隔音屏障

將會妨礙巿民在路旁上落公共交通工具及對附近商舖造成影響，故不

適宜在該路段加建隔音屏障。撇開技術上的限制，譽‧港灣的住宅樓

層位於較高的平台上，即使在路旁加建隔音屏障，亦未能有效遮蓋行

車路，對住宅樓層的減音效果並不顯著。  

 

 

跟進與富山邨前基心小學現址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相關的交通事宜  

 

16.   九巴第 2F 號線的特別班次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投入服

務，而九巴第 3D 號線由正康樓開出的特別班次亦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

十五日起增加至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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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另外，房屋署已與運輸署商討將部分位於蒲崗村道近恩潮浸信

會的巴士站向北移的建議，並計劃在二零一四年第四季為富山邨前基

心小學現址公營房屋發展計劃舉辦的「社區參與工作坊」內，諮詢當

區居民對該項建議的意見。  

 

 

要求盡快落實「縮小慈康邨斜坡圍壆以擴濶行人道」工程  

 

18.   房屋署代表將出席交運會二零一四年十月七日第十八次會

議，並介紹工程的最新進展。  

 

 

崇齡街的交通問題  

 

19.   委員與香港警務處、運輸署及路政署代表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

日到崇齡街實地視察時，請香港警務處繼續在上述路段加強檢控違例

停泊的車輛，並請運輸署研究優化崇齡街交通的措施。  

 

20.   香港警務處代表表示已備悉崇齡街非法泊車情況，於二零一四

年一月至八月期間，警方在上址一帶共發出三百六十多張違例泊車定

額罰款通知書。警方將繼續加強巡邏上址一帶，並會根據「靈活執行

交通法例政策」，按違例事宜的嚴重程度決定採取所需的執法行動，從

而減少對道路使用者構成的潛在危險，確保行人安全及保持交通暢順。 

 

21.   運輸署代表表示會研究在崇齡街彎位合適的位置設立「二十四

小時不准停車限制區」，若方案可行會就方案進行地區諮詢。另外，運

輸署亦會考慮在新蒲崗廣場停車場出入口對出位置，加設「不准停車」

的地面道路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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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警方打擊車輛超速的措施  

 

22.   就委員建議增加提醒駕駛者有關路段設有偵察車速攝影機的

標示一事，黃大仙區交通部已轉交東九龍總區交通部考慮跟進。  

 

 

建議在太子道東加設流動偵察車速攝影機  

 

23.   香港警務處及運輸署代表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日與委員進

行實地視察。  

 

24.   運輸署代表表示，由於太子道東近譽‧港灣附近的道路為彎

位，並不適合安裝固定偵察車速攝影機。此外，為配合啟德發展區的

道路工程，土木工程拓展署將會在景康街對出的太子道東一帶實施臨

時交通改道措施。運輸署會在土木工程拓展署完成有關道路工程後，

考慮在該段太子道東安裝固定偵察車速攝影機的可行性。  

 

25.   香港警務處代表表示，東九龍交通部會不定時在太子道東一帶

進行偵察車速行動，並會設置路障進行隨機酒精呼氣測試及就其他交

通違例活動進行執法。警方會密切留意有關路段的超速問題，並加強

巡邏及執法。  

 

 

文件提交  

 

26.   本文件將提交交運會二零一四年十月七日第十八次會議，供委

員備悉。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四年九月  

檔案編號︰HAD WTSDC 13-15/5/2 Pt.15 



附件一  

於爵祿街康景樓停車場出入口加設的凹凸紋警告條  

 

 

 

 

工程前  

工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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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土木工程拓展署  第 1頁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3/2014 號 (29.07.2014)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  

為行人天橋 (結構編號 : KF58)加建升降機設施  - 協調方案  

 

1. 目的 

 
1.1. 本文件旨在向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的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滙

報為黃大仙區橫跨龍翔道近馬仔坑道的行人天橋（結構編號︰KF58）加建升降

機設施的初步工程協調方案。 

 

2. 背景 

 
2.1. 土木工程拓展署曾在 2014 年 1 月 28 日向委員會轄下黃大仙區無障礙設施工

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匯報為黃大仙區三座行人天橋加建升降機設施的技術

可行性研究結果及相關的初步工程方案。除行人天橋（結構編號︰KF58）A 出

口外，所有初步工程方案均獲工作小組提交給委員會正式通過。為騰出空間進

行工程，行人天橋（結構編號︰KF58）A出口的原有方案需要拆卸現有樓梯。 

 

2.2. 因應工作小組的意見，土木工程拓展署就行人天橋（結構編號︰KF58）A 出口

的初步工程方案作出檢討，並於 2014年 3月 25日提出修定方案，並獲委員會

支持。為騰出空間加建升降機，修定方案建議更改現有擋土牆及樓梯設計，擬

建升降機位置將座落於原有斜坡上。現有樓梯需予以重建，而且工程涉及私人

土地。 

 

2.3. 土木工程拓展署隨後於 2014年 6月下旬及 7月上旬就於行人天橋 （結構編號︰

KF58）A 出口的修定方案作出諮詢，當中包括天馬苑業主立案法團代表及當區

議員。 

  

3. 協調方案概要 

 

3.1. 以下是行人天橋 KF58 加建升降機設施工程計劃的協調方案概要 (參照附件 1，

圖紙編號: CE58/DC/CV/KF58/1112B)： 

 

3.1.1. 行人天橋橫跨龍翔道，連接天馬苑及橫頭磡村。現時該行人天橋的 A出口設

有樓梯及連接道連接天馬苑、橋面與地面行人路，而 B出口設有樓梯及斜道

連接橋面與地面行人路。 

 

3.1.2. 與原有方案及修定方案相比，於 B 出口的計劃維持不變，但於 A 出口我們

不建議加建升降機設施。 

 

3.1.3. 我們在六月下旬曾與天馬苑業主立案法團代表會面，介紹於 A出口加建升降

機的各種可行方案。天馬苑業主立案法團代表表示若要加建升降機，必須要

同時提供升降機及樓梯，但對於擬建的升降機需要佔用天馬苑土地則有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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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我們已就著天馬苑業主立案法團代表的意見即時回覆，在不佔用天馬

苑私人土地的情況下，受制於現場環境空間不足，同時提供升降機及樓梯技

術上是不可行的。 

 

3.1.4. 天馬苑業主立案法團代表也表示加建升降機成效不大，使用率不高及受惠人

士有限。 

 

3.1.5. 會後天馬苑管理處就修定方案，以問卷形式諮詢天馬苑業戶意見，結果顯示

業戶就 A出口加建升降機的同意和反對意見各佔半數，反對的原因主要是工

程涉及收回天馬苑部份土地。 

 

3.1.6. 有個別天馬苑居民曾致電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強烈反對因加建升降機而需

要徵收土地、拆卸現有擋土牆及現有樓梯的修定方案。 

 

3.1.7. 我們在七月上旬曾與當區區議員、民政事務處人員及運輸署人員進行實地視

察，當區區議員表示考慮到現有加建升降機於 A出口的方案效益不大，不建

議於該位置加建升降機。 

 

3.2. 土木工程拓展署綜合以上諮詢結果，提出協調方案，不建議於行人天橋（結構

編號︰KF58）A出口加建升降機。 

 

3.3. 擬 建 升 降 機 的 協 調 方 案 的 工 程 平 面 圖 （  圖  紙  編  號  : 

CE58/DC/CV/KF58/1112B）及 曾考慮的原有及修定方案的工程平面圖（圖紙編

號: CE58/DC/CV/KF58/1112 及 CE58/DC/CV/KF58/1112A）已分別載於附件 1

及附件 2。 

 

4. 備悉 

 
4.1. 請各委員備悉以上述工程改動，及支持行人天橋 KF58加建升降機設施的協調方

案。 

 

4.2. 如協調方案獲得委員支持，土木工程拓展署會就協調方案再作公眾諮詢。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4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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